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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北京中国人寿广场

Ａ１８０１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董

事

１１

人。 本公司全体董事现场出席了会议，监事和管理层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时间、

地点、方式等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明生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根据中国财政部《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管理办法（试行）》中对金融企业连

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年限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现任外部审计师服务年限即将期满。 为

此，本公司依据该法规组织开展了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师选聘招标工作。

根据招标结果，审计委员会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董事会建议聘用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安永会计师

事务所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审计师及国际审计师， 年度酬金合计为人民币

５

，

０７０

万元。

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公司现任外部审计师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

务所将继续负责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审计工作。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在北京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详情请见本

公司另行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相关会议材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２０１３

年度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２０１３

年度不动产投资计划投资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投资及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自用性不动产投资计划及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２０１３

年度非自用性不动产项目投资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开展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等四项投资业务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开展股指期货交易业务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进一步发展境外投资业务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新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

的议案》

本公司与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现执行的委托投资管理

协议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重新签订《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协

议有效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资产管理公司为我公司控股子公司，二者之间发

生的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按照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资产管理公司为本公司关联人士，关

联董事杨明生、万峰、缪建民、张响贤、王思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

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将在签署协议后，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披露该关联交易。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企业年金计划备忘

录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与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签署备忘录的形式，延展《中国人寿系统企业年金基金

受托管理暨账户管理合同》，管理期限暂定为

１

年。

根据上市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杨明生、万峰、

林岱仁、刘英齐、缪建民、张响贤、王思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续签

＜

房产租赁协议

＞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续签《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房产租赁协议》，协议有效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预计

年租金总额约为人民币

９

，

２００

万元，若租赁范围微调，公司将按照协议约定调整租金。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监管规定

及《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杨明生、万峰、缪建民、张响贤、王思东

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法人授权书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综合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４

人。 监事长夏智华、监事

罗忠敏、杨翠莲、李学军现场出席了会议，史向明监事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书面授权委托

李学军监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夏智华女士主持，与会监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综合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福建调研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上午十点整。

●

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６

号中国人寿广场

Ａ

座二层多功能厅。

●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

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定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上午十点整。

３．

会议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６

号中国人寿广场

Ａ

座二层多功能厅。

４．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二）特别决议案：

２．

关于修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三、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本公司的外资股股东另行通知）。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为

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４．

监票人、见证律师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四、代理人

１．

凡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委任一位或多位人

士作为其代理人，代表其出席及投票。 受委托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任其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正式授权的代理

人签署。如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如授

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此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

公证。 内资股持有人最迟须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附件一），连

同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交回本公司注册地址，地址为中

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６

号中国人寿广场

Ａ

座

１２

层，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方为有效。

３．

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理人应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五、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登记程序

１．

欲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亲身或其委任代理人）应当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星

期三）或该日以前，将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回执条（附件二）以专人送递或邮寄或传真方式

送达至公司。

２．

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身份证明。 如果出席会议的股东为法人，其法定

代表人或董事会、其它决策机构授权的人士应出示其法人之董事会或其它决策机构委任该

人士出席会议的决议的复印件始可出席会议。

六、股东要求投票表决的程序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３．３９

（

４

）条规定，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所做的任何表决必须以投票

方式进行，故临时股东大会主席将根据公司章程授予的权力要求以投票表决方式就临时股

东大会提呈的所有决议案动议表决。

七、其它事项

１．

临时股东大会预计不会超过半个工作日。与会股东（亲身或其委派的代表）出席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２．

公司办公地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６

号

３．

会议联系方式

邮政编号：

１０００３３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局

电话：

８６

（

１０

）

６３６３２９６２ ８６

（

１０

）

６３６３２９６３

传真：

８６

（

１０

）

６６５７５１１２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

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Ａ

股股东授权委托书；

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三、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注。

注：附件三请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文件。

附件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Ａ股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 乃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

Ａ

股股东，

兹委任大会主席（注

２

） 或 ，代表本人（本公

司）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上午十点整在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６

号中国人

寿广场

Ａ

座二层多功能厅举行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其任何续会，并按以下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就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投票。 若

无指示，则由本人（本公司）之代表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普通决议案

赞成

（

注

３）

反对

（

注

３）

弃权

（

注

３）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赞成

（

注

３）

反对

（

注

３）

弃权

（

注

３）

２．

关于修订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注意：请阁下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告之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２．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

上阁下拟委派之代表之姓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代其出席，并于表决时代

为投票。受委派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

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签字方可。

３．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

＂

赞成

＂

或

＂

反对

＂

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指示。 如阁下欲

放弃投票任何决议案，请在“弃权”方框内划

＂√＂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

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除非阁下在本授权委托书另有指示，否则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外，阁下之授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提呈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４．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则

授权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之代理人亲笔

签署。 如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

件必须经过公证。

５．

倘属联名股份持有人，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不论亲

身或委派代表），尤如其为唯一有权投票者。 惟若超过一位有关之联名股份持有人亲身或委

派代表出席大会， 则仅在股东名册内有关联名股份持有人中排名首位之出席者方有权就

该等股份投票。

６． Ａ

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 连同授权签署本

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送达至本公司，地址为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

融大街

１６

号中国人寿广场

Ａ

座

１２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方为有效。

７．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本人（本公司）（注

１

） （中

／

英文姓名）

为公司

Ａ

股股东。本人（本公司）拟出席（亲身或委派代表）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上

午十点整于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６

号中国人寿广场

Ａ

座二层多功能厅举行之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此通知。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持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需与公司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２．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三）或之前以专人送递、邮寄或传真

方式交回公司注册地址，地址为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６

号中国人寿广场

Ａ

座

１２

层，邮

政编号

１０００３３

（传真：（

８６１０

）

６６５７ ５１１２

），收件部门：董事会秘书局。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９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４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李奎炎先生；

６

、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分别刊登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５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６３

，

３９８

，

９２６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３２．５４５４％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５０

，

０８４

，

６０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９．８９３５％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３

，

３１４

，

３２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６５１９％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６３

，

１５６

，

２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１５％

；反对

１０４

，

５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０％

；弃权

１３８

，

１２０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４５％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制定《关于回购股份计划的长效机制》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６３

，

２７４

，

１２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３６％

；反对

１０４

，

５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０％

；弃权

２０

，

２６０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４％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１

、回购股份的方式；

（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６３

，

１７１

，

４２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８６０８％

；反对

１０６

，

５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５２％

；弃权

１２０

，

９６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４０％

；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２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６３

，

１７３

，

４２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８６２０％

；反对

１０４

，

５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０％

；弃权

１２０

，

９６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４０％

；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３

、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６３

，

１７３

，

４２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８６２０％

；反对

１０４

，

５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０％

；弃权

１２０

，

９６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４０％

；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４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６３

，

１７１

，

４２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８６０８％

；反对

１０６

，

５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５２％

；弃权

１２０

，

９６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４０％

；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５

、回购股份的期限；

（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６３

，

１７３

，

４２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８６２０％

；反对

１０４

，

５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０％

；弃权

１２０

，

９６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４０％

；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６

、决议的有效期。

（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６３

，

１７３

，

４２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８６２０％

；反对

１０４

，

５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０％

；弃权

１２０

，

９６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４０％

；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四）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１６３

，

１５８

，

１２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８５２６％

；反对

１０４

，

５４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０％

；弃权

１３６

，

２６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３４％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学琛、林映玲。

３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粤水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规范性文件和粤水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由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０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债权人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议案

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本公司将以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

６．５

元

／

股，使用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

民币进行回购，如果按

６．５

元

／

股计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０７

，

６９２

股，占目前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０．４６％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完成

后，本公司注册资本将根据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而减少。

本公司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起

４５

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

债权提供有效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

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１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每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２

、债权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

３１２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１３４０

】

联系人：【刘建浩、林广喜】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６１７７６６６６

】

传真号码：【

０２０－８２６０７０９２

】

３

、其他：

（

１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基础邮戳日为准；

（

２

）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９９３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中期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９

元；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０．０８１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之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获得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ｌｙ．ｃｏｍ

。 现将此次利润分配的具

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之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中期。

２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已发行总股本

５

，

０７６

，

１７０

，

５２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９

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４５６

，

８５５

，

３４７．２５

元（含税）。

３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８１

元；对于

持有公司

Ａ

股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的现金红

利，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发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通知》”）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８１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持有公司

Ａ

股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除外）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

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

二、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时间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３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持有公司

Ａ

股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

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持有公司

Ａ

股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鸿商

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跃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三户、上海京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

由公司直接发放。

３

、

Ｈ

股股东的现金股息派发不适用本公告。

五、咨询联系：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地 址：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城东新区画眉山路伊河以北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９

）

６６８１９８７３

传真：（

０３７９

）

６６８１９８７３

邮编：

４７１５００

六、备查文件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

告。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

基金以每万份基金份额收益为基准，为投资者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每月

集中支付收益（本基金收益支付规则曾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通过《中银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进行详细提示）。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知悉，现再次进行提示。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起，不再每月另

行公告。

提示如下：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

１０

日 （集中支付日） 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若该集中支付日为非工作日，则顺

延至下一工作日。 收益累计期间为上月集中支付日的下一工作日至本月集中

支付日。 若该集中支付日为节假日前一工作日， 则收益累计期间包含该节假

日。

举例：

１

、集中支付日为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为周三，则

１０

月的收益支付累计

期间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止。

２

、集中支付日为节假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为周六，为非工作日，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 则

１１

月收益支付累计期间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止。

３

、集中支付日为节假日前一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为周五，为节假日前

一工作日，

８

月

１１

日、

１２

日为周六、周日，则

８

月收益支付累计期间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止。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集中支付日的下一工作日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

金账户， 投资者可于集中支付日起两个工作日后通过相应的销售机构及其网

点查询和赎回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 如遇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

２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

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７８８

。

风险提示： 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

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

表其将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

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货币市场基金恢复正常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７０００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广发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相

关法律法规等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

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货币

Ａ

广发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７０００４ ２７００１４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

（

大

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

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该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

大额定期定

额投资

。

该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

大额定期定

额投资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起，广发货币市场基金取消对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

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申请金额不超过

１

亿元的限制，恢复办理正常申购业

务。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登陆本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６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２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４５

，

７１９

，

４１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４．９１％

。 本次股东大

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梁家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１

、《关于转让珠海市世荣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赞成

３４５

，

７１９

，

４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２

、《关于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股权转让事宜的议案》

赞成

３４５

，

７１９

，

４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２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３

、法律意见书。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

在中国农业银行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

业银行”）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起，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推

出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的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推出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的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

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

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并提交基金

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１．

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２．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扣款金额：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每期扣款金

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不设金额级差。 中国农业银行可在此基础上

规定自己的最低扣款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

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

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中

国农业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中国农业银行的相关

业务规则为准。

３．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申购份额通常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

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投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

交情况。

４．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

额申购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５．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国农业银行

的有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

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

关于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控股股

东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签署的

相关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公司应向中国建设银行支付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月持续性销售服务费，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

，

０３６

，

９８４．２６

元。 公司

已按规定向中国建设银行付清该笔款项。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Ｏ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９

证券简称：同方国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方微电子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北京同方微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同方微电子”）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拨付的“

２０１２

年度集成电路产业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 该项资金

用于公司“安全支付终端芯片开发”项目。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将该专项资

金计入递延收益，按照项目期限分期计入当期损益，预计不会对

２０１２

年损益

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


